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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

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关于刑法对特

殊正当防卫的规定，下列哪些理解是错误的？（试卷二第二

题第59题） A．对于正在进行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

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没有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能

称为正当防卫 B．“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

表述，不仅说明其前面列举的抢劫、强奸、绑架必须达到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而且说明只要列举之外的暴力犯罪

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也应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

定 C．由于特殊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犯罪，而这种犯罪一旦着手实行便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应

当允许防卫时间适当提前，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处于预备阶段时，也应允许进行特殊正当防卫 D．由于针对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时可以杀死不法侵害

人，所以，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结束后，当场杀

死不法侵害人的，也属于特殊正当防卫 [答案] ACD [详解]本

题考点是特殊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

定的特殊正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情形，答案A对

此予以否认是错误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只要符合该条款规定，也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答案B是正

确的。特殊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仍然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不允许事先或事后防卫，否则就是防卫不适时。答案C属于

事先防卫，是错误的。答案D属于事后防卫，也是错误的。 

总之，特殊正当防卫只在对象、限度条件两方面具有特殊性

，其起因、时间和主观条件，和一般正当防卫都是相同的。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 C D。 13.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

释：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

，是指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

地。对该法律解释，下列哪一种理解是错误的？（试卷一第

一题第7题） A.该解释属于立法解释 B.该解释的效力与所解释

的刑法条文的效力相同 C.该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效力相同 D.该

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 [答案]C [详解]2002年试卷一第36题也

考查了法律解释，题目是这样的：法律解释可以分为立法解

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不同的法律解释其效力也不相同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情况属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律解释的权限范围? A．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

涵义的 B．法律规定业已修正需要重新定义其相关内容的 C

．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D．

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需要裁决其效力优先性的 全国人大和人

大常委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机关在

制定法律后交给国务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去执行、适

用，立法是把人民的意志法律化、条文化，立法权高于行政

权、审判权和其他职权。 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地方的各级国

家机构，都没有立法权，行政机关是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所制定的法律，它只能执行，不能修改，除特别授权外，

更不能制定别的法律，法院、检察院也只能适用法律，而不

能制定或者修改法律。 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



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一）法律的

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

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第四十七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

力。” 立法解释是立法机关对于法律条文本身进一步明确界

限或做补充规定，它既具有普遍约束力，又是法的效力来源

。司法解释则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就法的具体应用对其法律含

义所作的解释，虽然也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是并没有创制新

法，不是法的效力来源。立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与所

解释的刑法条文的效力相同，其效力远远高于司法解释。 14.

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下列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试卷一第一题第8题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非

常设机关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与其职权

有关的法律草案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只能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的议案 [答

案]C [详解]按照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从人民代表中间选出一部分代

表，按照专业分工，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完成全国人大交给

的任务的。它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同时，也受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领导，是帮助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审议和拟定议案

的机构。专门委员会并不是独立的国家机关，而是人民代表

大会的内设机构。专门委员会进行工作，也要开会，也要通

过决议，但是，专门委员会并不对外发号施令。它通过的决



议仅仅是作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意

见，这种决议和人大及其常委会作的决议性质明显不同。 按

照宪法第七十条与七十一条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本上

有两类委员会，一类是常设性的委员会，即专门委员会，一

类是临时性的委员会。常设性的委员会是有任期的，也就是

说每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就产生各个常设

性委员。常设性委员会产生之后，一直到这一届的全国人大

任期届满，它的任期也同时届满。所以常设性委员会的任期

同每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相同的。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

规定，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七个常设性委员会即宪法所

称的专门委员会，包括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

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因此，A是错误的。临时性委员会的

组织是临时的，所承担的任务也是临时的，因此，这种委员

会没有固定的任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

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

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委员长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

会议通过。”因此C是正确的。 专门委员会就是常设性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

当然，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都应当是全国人大代表

。但是，专门委员会为了工作需要，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任命一些专家。由于专家不是人民代表，所以他们不是作

为委员，而是作为顾问列席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意见。 

各个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就是说，全国人大或者人

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收到的各方面提出来的议案，由主席

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交给专门委员会审议。因

此D是错误的。 各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或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

或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

案，简而言之，就是各个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议案。但是提

出这种议案，有两个方面的范围限制：一是必须属于全国人

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二是必须跟本专门

委员会有关。因此B是错误的。 15.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

送审查起诉的下列案件，哪些可以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

试卷二第二题第71题） A.犯罪嫌疑人甲，为犯罪准备工具、

制造条件，犯罪情节轻微 B.犯罪嫌疑人乙犯罪构成要件事实

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 C.犯罪嫌疑人丙又聋又哑，且犯罪

情节轻微 D.犯罪嫌疑人丁已死亡 [答案]AC [详解]本题的考查

点是不起诉的种类及其法定情形。 在刑事诉讼中，不起诉是

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

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具有法定情形时，而作出

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审判的决定。因此，不起诉是人民检

察院对其所审查的案件的一种结果，它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

效力。其分类如下： 一、法定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二条第一款：“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二百八十八条：“人民

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案件

，经检察长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十五条规定的



情形有：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五）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死亡的； 可见，法定不起诉，或称绝对不起诉，

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

刑事责任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本

题选项D即属此类。 二、酌定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二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规则》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

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

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刑法规定免

除刑罚的情形有： （一）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第

十九条） （二）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第二十

二条） 此外，还有刑法第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

四、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可见，酌定不起诉，或

称相对不起诉，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

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

出的不起诉决定。本题选项A和C即属此类。 三、存疑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

出不起诉的决定。”《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

院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

诉条件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

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二）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可见

，存疑不起诉或称证据不足的不起诉，指人民检察院对于经



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本题选项B即属此类。 本试题综合

性强，属于常考知识点，应熟练掌握，举一反三。例如：某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市工商局长利用职权报复陷害他人，

侦查中发现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人民检察院应当如何处

理？（2004年试卷二第36题） A、不起诉 B、撤销案件 C、宣

告无罪 D、移送法院处理 此外，在2002年试卷二第13、63

、64题中均涉及此考点，可参阅。 16．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

定，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试卷二第二题第8题） A．违

法行为轻微，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减轻

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 B．行政机关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

款单据实施处罚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 C．对情节复杂的

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由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集体

讨论决定 D．除当场处罚外，行政处罚决定书应按照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 [答案]BC [详解]综观2005

年的司法考试试题，其中涉及到行政处罚法内容的极少，总

共只有一道多项选择题，分值为2分。虽然仅有一道题，但其

所涵盖的内容却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的考点有：1.行政处

罚中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2.行政处罚执行中罚款的收缴（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九条）；3.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

）；4.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首

先，A选项重点考查的是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只要能

熟记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三种不予处罚的情形（即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就不难做出排除A选项的选择。 其次，B

选项侧重考查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

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法定部门

）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如若不是，当事人则可以拒绝缴纳

罚款。本选项容易让考生感到困惑的是，行政处罚法中的“

有权拒绝缴纳罚款”与本选项中的“有权拒绝处罚”是否为

同一概念？参考答案显然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同了。但在笔者

看来，“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和“有权拒绝处罚”之间还是

有所区别的。前者仅表明行政处罚在执行上出了问题，但这

并不影响到行政处罚本身的有效性。比如当事人仍应签收行

政处罚决定书，但可以不缴纳罚款；而后者则是强调如果没

有法定罚款收据，当事人对整个行政处罚都可以拒绝，而不

仅仅是拒绝缴纳罚款。因此，我认为将B作为正确答案之一，

至少在该选项的文字表述上是有瑕疵的。 第三，C选项基本

上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重新表述，所惟一不同的

是，该选项只列举了对情节复杂的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

处罚的情形，而略去了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的情形，但这丝毫不影响将C作为正确的选项。 最后，D选项

实际上考查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内容，其要点在于对

题目的研读一定要仔细，否则就很容易答错。因为按照行政

处罚法的规定，除当场处罚外行政机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这显然

与D选项所表述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7日内送达

当事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明白了摆前放后“7日”的语义差

异，就不难将D选项从正确答案中剔除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